
1

组织条例

2025年5月27日

BeOne Medicines Ltd.
百济神州有限公司

一家瑞士公司，注册地址位于瑞士巴塞尔城市州巴塞尔

1. 范围和依据

(a) 本《组织条例》（“本条例”）由BeOne Medicines Ltd.（“公司”）董事会（“董
事会”）根据于1911年3月30日颁布并经不时修订的《瑞士债法典》（“《瑞
士债法典》”）第716b条以及公司的《公司章程》（“《公司章程》”）第19条第2
款、第21条第1款至第3款和第22条第3款的规定制定。

(b) 公司执行机构的公司治理、内部组织、职责、权力和责任受以下条款规
范：

(i) 《公司章程》；

(ii) 本条例；

(iii) 公司的《企业管治准则》（“《企业管治准则》”）；

(iv) 《董事会组成政策》；以及

(v) 常设委员会章程。

2. 公司的执行机构

(a) 公司的执行机构如下：

(i) 董事会，由董事会成员组成（分别称为“董事”）；

(ii) 董事会主席（“董事会主席”）；

(iii) 首席独立董事（根据第3(c)条任命）；

(iv) 董事会的常设委员会和其他委员会（“委员会”）；

(v) 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首席执行官”）；以及

(vi) 公司的执行管理层（包括首席执行官）（“执行管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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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董事会

(a) 组织。董事会应当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自行决定其组织结构。

(b) 董事会主席。股东根据《瑞士债法典》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选举董事会主
席。董事会主席应当主持所有董事会会议（详见第3(j)条）和股东大会（但
董事会另有决议的除外）。此外，董事会主席还应当：

(i) 在需要就董事会权限内的紧急事务作出决定，但无法及时通过正常
的董事会决议时，代表董事会作出临时决定。董事会主席应当及时

将任何该等决定通知其他董事，并在后续的董事会会议上提交董事

会追认；以及

(ii) 在董事会会议之外定期与首席执行官和其他执行管理层成员进行沟
通。

此外，董事会主席还应当承担本条例规定的或者董事会不时指派的其他

职责。

(c) 首席独立董事。如果董事会主席不是独立董事（根据《企业管治准则》中
所列的独立性要求确定）（“独立董事”），或者在董事会认为合理的其他
情况下，董事会的独立董事应当任命一名首席独立董事，其应当承担

《企业管治准则》中所列的职责和责任以及董事会不时确定的职责和责任

（“首席独立董事”）。

(d) 董事会的一般权力和职责。董事会负有管理公司最终方向的职责，包括
确定经营战略原则和相关政策、全面监督公司的子公司以及监督执行管

理层。董事会应当根据法律、《公司章程》和本条例的要求行使其职能。

除适用法律、《公司章程》或本条例保留由股东大会或任何其他执行机构

决议的事项以外，董事会有权通过所有事项的决议。

(e) 权力和职责。董事会拥有和承担适用法律规定的不可转让的职责和权
限。在符合适用法律规定的限制的前提下，董事会还拥有和承担其不时

确定的其他权力、职责和责任，包括《企业管治准则》中规定的权力、职

责和责任。

(f) 管理授权。董事会授权首席执行官和执行管理层的其他成员管理公司，
但以下事项除外：(i)根据适用法律的规定，董事会不可转让的职责；以
及(ii)董事会根据其授权或董事会通过的任何其他政策或程序保留的任何
职责和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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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日程表和议程。董事会主席每年编制一份由董事会确定的定期董事会会
议以及所有定期委员会会议的日程表（酌情与首席执行官、首席独立董

事（如有）、委员会主席以及所有相关董事协商）制定。董事会主席和首

席执行官负责制定会议议程，并听取董事的意见，董事可提议将相关事

项列入董事会和委员会会议的议程。董事将提前收到定期会议的议程和

材料。

(h) 召集会议。董事会可根据业务需要随时召开会议，但每年必须至少召开
四次会议。董事会会议应当由董事会指定的一名秘书（“秘书”）、董事会
主席、首席独立董事（如有）召集，或者在上述人员缺席的情况下，由董

事会指定的任何其他董事召集。

董事可要求董事会主席在合理可行的情况下尽快召开会议，但该董事须

提供要求召开会议的理由。

(i) 董事会会议通知。任何董事会会议的通知须载明会议的地点、日期和时
间，并在会议召开之日前不少于48小时以邮件方式，或者在会议召开之
日前不少于24小时以电话、传真、电子邮件或任何其他电子方式，或
者在该等会议的召集人认为必要或适当且在当时的情况下合理的较短时

间内向各董事发送会议通知。该通知应当列明会议议程上的事项。任何

董事均可豁免法律或本条例要求发送的任何通知，董事出席会议应当被

视为该董事豁免收到该会议通知的要求。除全体董事同意以外，任何董

事会会议仅可处理议程上载明的事务。如果召开董事会会议仅是为了记

录完成股东已批准的增加股本事宜（包括以股本区间或有条件股本的方

式），或者股本币种变更以及对《公司章程》的相关修订，则无需遵守上

述形式要求。

(j) 主持董事会会议。董事会会议应由董事会主席主持，董事会主席缺席
时，由首席独立董事（如有）主持；首席独立董事缺席时，由首席执行官

（如首席执行官为董事）主持。在董事会主席、首席独立董事和首席执行

官均缺席的情况下，出席会议的董事可选择其中一名成员担任会议的代

理主席。

(k) 提案。在董事会会议上，每名董事均有权提交关于议程上的事项的提
案。董事也可在会议召开前以书面形式提交关于议程上的事项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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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法定人数。当届时在任的过半数董事亲自出席或者通过视频或电话会议
或类似的可以使所有参加董事会会议的人员均能够同时相互听到彼此声

音的通讯设备参加董事会会议时，即达到董事会的法定人数，但是在任

何经正式召集的会议上，无论是否有法定人数出席，出席会议的过半数

董事可在不同时间和地点将会议延期，而无需另行通知，但董事会主席

或主持会议的其他人员宣布会议延期的除外。如果召开董事会会议仅是

为了记录完成股东已批准的增加股本事宜（包括以股本区间或有条件股

本的方式），或者股本币种变更以及对《公司章程》的相关修订，则该董

事会会议无需达到董事会的法定人数。

(m) 多数票。董事会应当以多数票通过其决议，为确定是否达到多数票，弃
权票应不予考虑。在票数相同的情况下，董事会主席应当投决定票。董

事不得由候补董事或其他董事代表出席董事会会议。

(n) 传阅决议。董事会决议也可通过传真、电子邮件或类似的方式以书面决
议的形式通过（“传阅决议”），但前提是，在知晓拟议决议后的三个自然
日内，无任何董事通过电话、传真、电子邮件或类似的方式要求在会议

上进行审议。传阅决议需相对多数的董事投赞成票方可通过。该等传阅

决议可包含在一份文件中，也可包含在多份形式相同的文件中，每份文

件均由一名或多名董事签署。通过电子邮件交换形式通过的传阅决议无

需签字。传阅决议应当在后续的董事会会议上记录在册。

(o) 虚拟会议。董事会会议可通过电话、视频会议或类似通讯设备召开，并
可以上述方式通过董事会决议，所有与会人员均可同时收听彼此的发

言。该等会议通过的决议与现场会议通过的决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p) 会议记录。所有董事会决议均应当记录在册。会议记录应当由秘书保
存，在秘书缺席的情况下，则由董事会主席指定的任何其他人员保存。

会议记录应当由董事会主席和会议记录人员签字，且必须经董事会批准。

(q) 报告。首席执行官应在每次董事会会议上向董事会汇报公司的业务进展
情况。任何特殊业务进展情况，应通过信函、电话、传真和╱或电子邮
件的方式及时向董事会汇报，且可能需要在董事会闭会期间进行汇报。

如有必要，可邀请执行管理层和其他管理层出席董事会会议。

(r) 薪酬。在符合法律、《公司章程》的强制性规定以及股东根据法律和《公
司章程》授权的薪酬的前提下，作为担任董事或委员会成员或者出席董

事会和╱或委员会会议的薪酬，各董事有权收取由董事会或董事会的授
权委员会不时确定的现金或股份薪酬（如有）。各董事有权报销其出席任

何该等会议所发生的合理的差旅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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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符合法律、《公司章程》的强制性规定以及股东根据法律和《公司章程》

授权的薪酬的前提下，董事会可不时决定应向任何董事支付的全部或部

分费用或其他薪酬，应当按照董事会或董事会的相关委员会确定的条

款，以公司或公司任何子公司的股份或其他证券或者购买该等股份或其

他证券（包括但不限于限制性股份单位）的期权或权利的形式提供。

在符合法律、《公司章程》的强制性规定以及股东根据法律和《公司章程》

授权的薪酬的前提下，董事会可向任何应要求为公司或按照公司要求提

供任何特别或额外服务的董事给予特别薪酬。

同时担任公司管理层和雇员的董事不得因担任董事而获得任何额外的薪

酬。

4. 执行管理层

(a) 委托授权。董事会可通过授权委托书或其他方式委任任何人士（无论是
由董事会直接或间接提名）担任公司的受托人或代理人，并可按照其认

为适当的条件、在其认为适当的期限内向该人士授予董事会的任何权

力、权限和自由裁量权（以及转授权的权力），但是董事会不得向该等人

士授予适用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的权力和职责。董事会可撤销或变更任何

该等委任或授权，但是任何善意行事且不知晓该等撤销或变更的人士不

得受到任何该等撤销或变更的影响。任何该等授权委托书或其他文件均

可规定董事会认为适当的条款，以保护和便利与任何该等受托人或代理

人进行交易的人士。

(b) 任命执行管理层。董事会有权任命执行管理层的成员，除董事会另有决
议以外，执行管理层成员应当包括一名首席执行官、一名首席财务官

（“首席财务官”）以及董事会不时认为合适的其他成员。在行使上述任命
权且在始终受董事会控制的前提下，该等执行管理层成员及其他管理层

应当拥有本第4条规定的权力，并应当履行本第4条规定的职责。

(c) 执行管理层成员。

除董事会不时另有决议以外，以下执行职位应当属于执行管理层成员：

(i) 首席执行官。执行管理层成员中的一名管理层应担任公司的首席执
行官。首席执行官应当拥有董事会不时向其授予的权力，并应当履

行董事会不时对其规定的职责。在董事会主席和首席独立董事（如

有）缺席的情况下，如首席执行官是董事，则首席执行官应当主持董

事会的所有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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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首席财务官。执行管理层成员中的一名管理层应担任公司的首席财
务官。首席财务官应当拥有董事会不时向其授予的权力，并应当履

行董事会不时对其规定的职责。

(iii) 首席运营官。执行管理层成员中的一名管理层应担任公司的首席运
营官（“首席运营官”）。首席运营官应当拥有董事会不时向其授予的
权力，并应当履行董事会不时对其规定的职责。

(iv) 全球研发负责人。执行管理层成员中的一名管理层应担任公司的全
球研究与开发负责人（“全球研发负责人”）。全球研发负责人应当拥
有董事会不时向其授予的权力，并应当履行董事会不时对其规定的

职责。

(v) 总法律顾问。执行管理层成员中的一名管理层应担任公司的总法律
顾问。总法律顾问应当拥有董事会不时向其授予的权力，并应当履

行董事会不时对其规定的职责。

(d) 其他管理层。

(i) 总裁。总裁应当由董事会任命，拥有董事会不时赋予的权力并履行
董事会不时规定的职责。

(ii) 副总裁。每名副总裁拥有董事会不时向其授予的或者首席执行官不
时确定的权力，并履行董事会不时对其规定的或者首席执行官不时

确定的职责。

(iii) 财务主管。财务主管应当监督和控制公司的资金，并拥有开立和背
书票据、汇票和支票的权力和权限，以及为处理公司事务所必要的

其他义务，但本条例另有规定的除外。

(iv) 首席会计官。首席会计官应当监督和控制公司的会计记录，并为公
司的运营编制适当的会计报告和建议。

(v) 秘书。秘书的职责是编制和保存所有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会议的投
票、行事和议事程序的记录，并对公司记录进行认证。秘书应当在

需要时发出董事会会议通知以及为委员会履行类似的职责。

(vi) 其他管理层。所有其他管理层、管理层助理及副职管理层的权力和
职责均始终受董事会控制。董事会可在任何时候自行决定将任何管

理层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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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管理层的权力和职责的变更。尽管本条例有任何相反的规定，董事会
可不时增加或减少公司各管理层的权力和职责（无论本条例中是否有规

定），并可将任何管理层的职责永久或临时委托给任何其他管理层、代理

人或雇员，且可对管理层的行动进行整体把控，并要求其履行其所承担

的所有职责。

5. 董事会委员会

(a) 总则。除法律或《公司章程》另有明确规定以外，经届时在任的过半数董
事通过决议，董事会可指定一个或多个委员会，每个委员会由董事会指

定的一名或多名董事组成。在任何委员会的所有会议上，该委员会的过

半数成员（或者如果该委员会仅由一名或两名成员组成的，则为一名成

员）应当构成处理事务的法定人数，过半数出席会议的成员的行为应当

构成任何该委员会的行为，但法律、《公司章程》或本条例另有明确规定

的除外。在符合适用法律、《公司章程》及任何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前

提下，董事会有权在任何时候变更任何该等委员会的人数和成员、填补

空缺以及解除任何该等委员会。

(b) 适用的程序规则。适用于董事会会议的程序规则也同样适用于委员会会
议，但董事会或适用的委员会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符合适用法律和

《公司章程》的前提下，各委员会应当按照董事会的意愿履职。委员会应

当保存其会议记录，并在需要时向董事会进行报告，委员会还应当遵守

董事会或适用的委员会章程规定的程序。委员会会议通常与董事会会议

一同举行。

(c) 常设委员会。董事会的常设委员会包括审计委员会、薪酬委员会、提名
及企业管治委员会以及董事会不时设立的其他常设委员会（如商业及医

学事务咨询委员会和科学咨询委员会）（“常设委员会”）。各常设委员会的
职责详见各常设委员会的章程。

(d) 特别委员会。董事会也可召集特别委员会（“特别委员会”），以审查董事
会正在审议的若干重大事项。特别委员会将向董事会报告其活动。

6. 一般条款

(a) 签字权。董事、执行管理层成员和其他管理层以及获授权代表公司及其
子公司的人士应当具有共同或单独签字权，具体情况由董事会决定。

(b) 财政年度。公司的财政年度自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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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保险

公司可根据纳斯达克股票市场、香港联合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的最佳实践，为公司的董事会成员、执行管理层和其他管理层购买责任险。

8. 最后条款

本条例自2025年5月27日董事会通过之日起生效。经第3(m)条所述的过半数
通过，可在董事会的任何会议上变更、修订或废止本条例以及通过新的条例。


